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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工作简况

1.1任务背景

国家市场监管总局等8部门2018年6月27日联合印发的《关于实施企业标准“领跑者”制度的意见》（国市监标准[2018]84号）对推动企业标准“领跑者”制度建立、对标国际先进水平、发挥标准引领作用、有效保障行业高质量发展均起到了重要的作用。2021年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行动方案》进一步要求“推动第三方评价机构发布一批企业标准排行榜，引导更多企业声明公开更高质量的标准”，强化企业标准引领，树立行业标杆，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在市场监管总局（国家标准委）的指导下，全国工商联与“领跑者”制度的工作机构中国标准化研究院一同发起在部分行业领域开展民营企业标准“领跑者”活动。

    我国已经从高速度发展阶段进入到高质量发展阶段，作为服务于绿水青山的重要公共基础设施，污水处理势必要顺应新常态持续发展，既要高效又要绿色，缺一不可，传统的污水厂运行势必要随之转型，需要新的手段来落实高质量发展的要求。近年来，国家层面先后出台了《关于加快推进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工作的通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等顶层设计文件，均将数字化作为转型的抓手和工具。    各行各业的数字化转型工作逐步开展，污水厂也向全方位数字化进行转型，自控系统和信息化系统在日常工作中的协调运作，共同推进污水厂向智慧化运行迈进。为了持续提升污水厂智慧化运行水平，需要明确评估智慧化所处的阶段，具备哪些能力，存在哪些能力不足之处，进而指导后续向正确的方向开展提升工作。
1.2 主要工作过程

1.2.1成立标准起草组
2022年10月，在18家双百联盟发起单位及10余家非联盟水务企业的共同参与和中国标准化研究院指导下，双百联盟启动了污水处理服务1+6“领跑者”标准体系建设，其中上海城投污水处理有限公司、E20环境平台、中国标准化研究院资环分院、北控水务集团有限公司、北京首创生态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环保水务投资有限公司、北京碧水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城投污水处理有限公司、中国水务投资有限公司、中持水务股份有限公司、中国水环境集团有限公司、广东粤海水务股份有限公司、福建海峡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珠海水务环境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苏伊士、中国光大水务有限公司、天津创业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金科环境股份有限公司、长江生态环保集团有限公司主要起草单位组成标准编制组，召开标准内部启动会，对标准编制方案，框架进行讨论，启动《城镇污水处理厂智慧运营管理“排行榜”评价要求》标准研究工作。
1.2.2开展调研，形成标准草案
2022年10月~2023年2月，标准编制组开展企业公开企标调研及分析、相关标准研究及企业调研工作，形成标准草案。
1.2.3行业专家研讨，形成征求意见稿
2023年2月，标准研制工作组组织双百联盟内容工作会议，会议以线上线下结合方式对《城镇污水处理厂智慧运营管理“排行榜”评价要求》标准进行内部征求意见，专家组对标准编制的框架、技术指标制定及行业调研数据的搜集结果展开了充分的研讨，形成标准征求意见稿，并完成编制说明。2023年3月双百联盟组织19家联盟单位和6家非联盟水务企业召开污水处理服务产品化沙龙活动，集中对1+6服务标准体系进行研讨和意见征集，会后汇总了各单位的修订意见，多轮修订意见稿。

1.2.4团标评审会
双百联盟计划在2023年5月，开展 “领跑者”团标评审会，邀请标准化评审专家及环境行业同行对标准文本的格式和内容进行审查，进一步完善标准编制。计划将总则与资源化、智慧化、生态化标准集中进行评审审查，会议形成《质量分级及“领跑者”评价要求 城镇污水处理厂》系列标准，由1项“领跑者”评价总则和6项“排行榜”评价要求，本文件是其中的城镇污水处理厂智慧运营管理的评价要求。
二、标准编制原则和主要内容

2.1 标准编制原则和依据

2.1.1标准编制原则

1、一致性原则

标准的制定与国家政策法规相一致。
2、适用性原则

本标准充分考虑行业法律法规及现行标准，重点考虑评价层面的可操作性，便于后期标准的应用实施。在双百联盟评价导则实施评价的结果基础上，进行适用性调整，优化部分定性指标，规避主观差异因素。
3、规范性原则

本标准根据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进行编制，，所参考依据为国家有关法律法规以及强制性标准要求、国家及行业产品或服务标准、国内或国际先进产品标准等。

4、引领性原则

编制过程中充分调研和听取了污水处理领域重点企业和标杆污水厂的建议，调研走访部分标杆污水厂，关键指标与国内标杆水厂进行对比，达到并优于部分标杆厂指标水平，在标杆水厂比选基础上充分体现领先性。     
5、科学性原则

各指标的设计及评价指标的选择能客观真实准确地反映城镇污水处理厂智慧运营管理的内涵，能客观全面反映出各指标之间的真实关系，各评价指标之间既不能相互重叠，也不能出现信息遗漏、错误、不真实现象。本文件编制的过程中，充分调研污水处理行业的水务企业、研究机构等，确定了评价体系和关键指标参数，参考水务领跑企业的关键指标数据，以确定关键指标的三级水平。
6、简明和可操作性原则

城镇污水处理厂智慧运营管理“排行榜”评价体系的指标选取过程中，指标本身不能过于复杂，复杂的指标涵盖的信息多庞杂，很容易使指标之间相互交叉，冗余度提高，违背独立性原则；且复杂的指标在数据方面不宜获得，不利于污水处理厂智慧运营管理评价的实际操作。
2.1.2标准编制的依据

本标准根据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在制定过程中参考借鉴了CJJ-60-2011《城镇污水处理厂运行、维护及安全技术规程》等相关标准。

2.2 标准适用范围及主要内容

2.2.1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城镇污水处理厂智慧运营管理“排行榜”评价的评价要求、评价方法及等级划分。

本文件适用于城镇污水处理厂智慧运营管理的质量及企业标准“排行榜”水平评价。相关机构开展质量分级和企业标准水平评估、“排行榜”评价以及相关认证时可参照使用，企业在制定企业标准时也可参照执行。
2.2.2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文件主要规范性引用了GB 18918-2002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CJJ/T-120-2018城镇排水系统电气与自动化工程技术标准，CJJ-60-2011城镇污水处理厂运行、维护及安全技术规程，CJJ58-2009城镇供水厂运行、维护及安全技术规程，GB/T 22239 信息安全技术网络安全等级保护基本要求，工信部信软〔2016〕338号工业控制系统信息安全防护指南 ，GB/T 22240                信息安全技术网络安全等级保护定级指南。
2.2.3术语和定义
无术语和定义。

2.2.4评价指标体系

2.2.4.1 基本要求

（1）近三年，城镇污水处理厂无较大及以上环境、安全、质量事故。

（2）城镇污水处理厂未列入国家信用信息严重失信主体相关名录。

（3）城镇污水处理厂根据GB/T 19001、GB/T 24001、GB/T 45001建立并运行相应质量、环境和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鼓励企业根据自身运营情况建立更高水平的相关管理体系。

（4）城镇污水处理厂能源计量符合GB 17167规定，出厂污泥符合GB/T 24188规定，废气排放符合GB 14554、GB 16297规定，环境噪声符合GB 12348规定。

（5）城镇污水处理厂符合或优于GB18918规定的一级A污染物排放标准要求。

（6）城镇污水处理厂符合或高于GB/T 50125定义的设计规模10000m3/d。

（7）城镇污水处理厂涉及污泥处理处置，应符合GB 4284、GB/T 23484、GB/T 23485、GB/T 23486、GB/T 24600、GB/T 24602、GB/T 25031相关规定。

（8）城镇污水处理厂涉及再生水利用，应符合GB/T 18919、GB/T 18920、GB/T 18921、GB/T 19772、GB/T 19923、GB 20922、GB/T 25499相关规定。

（9）城镇污水处理厂预处理设施、生物处理池、深度处理工艺、污泥处置设施、臭气处理设施、水回用设施、水质采样及水质监测的运行和技术要求应满足CJJ 60、CJJ 131、CJ/T 221、CJJ/T 228、CJJ T 243、CJ 3025 、HJ 493、HJ 494、HJ 576、HJ 577、HJ 578、HJ 978、HJ 2006、HJ 2007、HJ 2008、HJ 2009、HJ 2010、HJ 2014、HJ 2038等规定。
2.2.4.2 评价要求及指标体系框架

《城镇污水处理厂智慧运营管理“排行榜”评价要求》的评价要求共18项指标。评价要求各指标分为三个水平等级，包括1）先进水平，相当于企业标准排行榜中5星级水平；2）平均水平，相当于企业标准排行榜中4星级水平；3）基准水平，相当于企业标准排行榜中3星级水平。

城镇污水处理厂智慧运营管理的水平借鉴于其他工业产业的智慧管理手段改造，对不同的理化条件和生产原料进行控制管理，以达到自动智能生产运营的水平。本评价要求的智慧运营管理是污水厂整体的智慧化建设，类比如人有五官、手脚、神经和大脑，五官负责感知，神经负责传递信号，手脚负责执行，大脑负责分析决策，形成了智慧，单一部分无法明确定义为“智慧化”。因此整体上要求污水厂具有与人类似的智慧特征，即综合运用多种技术手段改造污水厂感知、执行、传输、决策等各个环节，使得各环节既能各司其职，又紧密联动、高效协同，形成智慧化服务能力。基于上述理念，污水厂智慧运营管理水平评价共采用17项指标评价各个环节的水平。

6项基础指标评价的是感知能力，从生产运行角度分为工艺、设备、能耗和安全4个方面进行评价。城镇污水处理厂中控室应有一套组态监控系统自动采集，监视各项感知数据。考虑全国范围不同工艺的城镇污水厂适用性，主要工艺运行参数感知的评价范围是进、出水水质，进、出水量，进、出水液位，生物池溶解氧，生物池污泥浓度，生物池曝气量，内回流量，外回流量，排泥量，浓缩污泥量。主要工艺设备感知的评价范围是包括进、出水水泵；中间提升泵；格栅；鼓风机（生物池、深度处理）；刮泥机；搅拌器（推流器），生物池内、外回流泵；加药泵（生物池、深度处理、污泥脱水）；污泥脱水设备。运行数据包括开、停信号，电流，电压，频率，开度等。随着能源管理和双碳工作的深入展开，要求能耗数据的精细化程度提升。因此能耗实时数据根据精细化程度又可分三级，分别是全厂总用电、生产区域（工艺段）用电量以及主要工艺设备用电量。分级统计后可以更精准地发现能耗大的环节，为节能降耗提供科学依据。 

7项核心指标评价的主要是执行能力。一方面是评价自动化水平，即设备替代人工自动操作的水平。远控指的是城镇污水处理厂中控室（分控室）的组态监控系统可以对设备进行开、停及参数设置。     程控指的是主要工艺设备可以根据设定好的时间、液位、压力、流量等控制参数无需人工干预自动进行开、停、调节频率等操作。                   闭环自控是指自控系统将控制对象的输出量与所期望的给定值相比较，由此产生一个偏差信号，自控系统进而利用此偏差信号进行调节，使控制对象输出值尽量接近于期望的给定值。考虑全国范围不同工艺的污水处理厂适用性，核心工艺环节进出水水量调节，生物池曝气调节，生物池回流调节，排泥调节，加药调节，污泥处理共6个核心工艺环节。另一方面是评价信息化水平，即工艺、设备和安全使用信息化系统协助人工管理的水平。该部分以评价信息化系统的功能为依据。

4项创新指标评价的主要是分析决策能力。分析决策是指针对工艺运行情况采用传统的统计方法、机理模型、大数据技术、AI等技术手段形成三项能力：一是分析评价能力，例如同比环比分析，评分等。二是仿真或预测能力，例如根据进水水质水量对出水水质进行预测。三是自动形成调度决策建议能力，例如对于出现的工艺问题自动提出工艺调整的建议供人工参考。由于这三项能力从技术层面和对生产的价值有明显的区别，故分开评价。工艺辅助决策覆盖范围主要指的是具备工艺辅助决策能力的核心工艺环节数量。
以上评价要求指标均着眼于体现污水处理企业的智慧化运行服务水平，同时皆为可量化的指标。本标准在编写过程中结合我国国情，充分考虑行业现状及技术发展趋势，所包含的内容体现公平性、严谨性、通用性、先进性，可操作性强，并具有相对普遍性的指导意义。本标准的编制思路是树立行业标杆、逐步推动污水处理智慧化服务水平达到或超过国际先进标准水平，强化企业标准引领，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具体的评价指标要求及框架见表1。

表1 污水处理智慧运营管理评价要求指标体系框架
	序号
	评价指标
	指标来源
	指标水平分级

	
	
	
	先进水平（5星）
	平均水平（4星）
	基准水平（3星）

	1
	主要工艺参数自动采集率
	本文件
	＞90%
	＞80%
	＞70%

	2
	主要工艺设备运行数据自动采集率
	本文件
	＞90%
	＞80%
	＞70%

	3
	用电量实时数据感知能力
	本文件
	3级及以上
	2级
	1级

	4
	安全实时数据感知能力
	本文件
	3项及以上
	2项
	1项

	5
	视频智能模型实时分析能力
	GB/T 30147
	≥5
	1-4
	无

	6
	视频流并发处理量
	本文件
	≥100
	50-100
	≤50

	7
	远控率
	本文件
	>90%
	80%≤远控率≤90%
	70%≤远控率<80%

	8
	程控率
	本文件
	>80%
	70%≤程控率≤80%
	60%≤程控率<70%

	9
	核心工艺环节闭环自控覆盖范围
	本文件
	3个及以上
	2个
	1个

	10
	信息系统辅助现场巡检
	本文件
	3项
	2项
	1项

	11
	信息系统辅助安全管理
	本文件
	3项
	2项
	1项

	12
	信息系统辅助设备管理
	本文件
	3项
	2项
	1项

	13
	网络安全保障水平
	本文件
	工控系统等保三级
	工控系统等保二级
	工控系统等保二级

	14
	数字孪生水平
	本文件
	＞80%
	＞60%
	＞40%

	15
	工艺辅助决策能力
	本文件
	3项
	2项
	1项

	16
	工艺辅助决策覆盖范围
	本文件
	＞4
	2—3
	1

	17
	工艺辅助决策执行率
	本文件
	＞80%
	＞70%
	＞60%

	18
	城镇污水处理设施运营效果评价
	本文件
	优秀
	良好
	合格


2.2.5评价方法及等级划分
城镇污水处理厂智慧运营管理“排行榜”的评价结果划分为5星级、4星级和3星级，各等级所对应的划分依据见表2。达到3星级要求及以上的企业标准并按照有关要求进行自我声明公开后均可进入城镇污水处理厂智慧运营管理的企业标准“排行榜”。
表2 “排行榜”评价要求及等级划分
	评价等级
	满足条件

	5星级应同时满足
	基本要求
	评价要求指标全部达到先进水平

	4星级应同时满足
	基本要求
	评价要求指标全部达到平均水平

	3星级应同时满足
	基本要求
	评价要求指标全部达到基准水平


三、预期作用和效益
本标准主要针污水处理智慧运营管理“排行榜”标准的评价指标体系和评价方法进行规定，在制定过程中充分征求相关机构和企业意见，并开展调研验证予以证明，力求标准的科学性、适应性和可操作性，强化企业标准引领，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

采用该评价方法可以明确评估智慧化所处的阶段，目前的具备能力和存在能力不足之处，进而指导后续向正确的方向开展提升工作。

四、国内外同类标准的对比情况
本文件属于团体标准，与现行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以及有关基础和相关标准不矛盾。国内外均没有本文件所评价内容的评测标准。
五、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标准，特别是强制性标准的协调性

本标准符合我国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并与国家相关政策、规划等保持一致，与现有的标准、规范等互为补充，可为污水处理行业碳减排有关的行业标准乃至国家标准的制定提供借鉴和参考。
六、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本标准编制过程中未出现重大分歧意见。

七、标准性质的建议说明

建议本标准为推荐性标准，可用于污水处理社会化服务的企业标准的评价，为企业在制定企业标准提供参考，为相关机构在制定企业标准“排行榜”评估方案提供参照，以推动污水处理社会化服务的进程，建议作为团体标准发布。
八、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包括组织措施、技术措施、过度办法、实施日期等）

本标准由中国技术经济学会归口并负责解释和修订。

九、废止现行相关标准的建议

无。

十、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